
研究生系统操作手册【培养方案】 

 

*各培养方案由牵头学院负责在系统内录入提交 

 

*课程添加功能支持批量搜索添加，可直接复制

多个课程代码进行搜索后添加。 

 

*未完成新开课审核的课程，在制定培养方案时

无法查询到。 

 

一、 系统登录 

地址：gms.bit.edu.cn/gmsadm 

账号和密码：使用统一身份认证的账号密码登录 

 



二、 审核流程 

学院教学干事提交——学科责任教授审核（干事提交后

会推送给本学科责任教授组长；如无组长，需所有责任

教授会签；如暂无责任教授，此处由学院主管领导代审）

——学院主管领导审核 

三、 操作流程 

1、制定提交（学院教学干事角色） 

（1）培养模块——培养方案管理——培养方案制定——年

度 2025——点击“新增方案” 

 

 

 

 

 



（2）点击“基本信息” 

 

（3）根据要制定的培养方案，选择对应框架、学习方式、

牵头学院、一级学科，选好后点击保存 

*此处选定保存后，后续不可中途更改，如需修改此

处选项，需删除此条目后重新添加 

 



（4）点击“栏目内容”，在框架基础上完善学科简介、培

养目标、学制、实践环节等内容。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。 

 

 



*培养方案面向全校学生发布，所以原框架内各

栏目中的方案制定要求，如学制中的特殊提示、

授予 XX 学位等，请务必根据实际进行删除或修

改。 

 



（5）点击“课程设置” 

（6）总学分和各模块的学分要求可根据本学科培养方案进

行修改，但须大于等于框架学分要求。在框架基础上，可通

过“新增”功能向各模块增加课程。 

*“新增”功能主要用于专业选修课/领域选修课等可选择其

他培养方案课程的课程模块，公共课、核心课原则上需严格

按照培养方案内课程进行选课。 

 

（7）选择增加课程后，课程数据会自动同步，此处通过“编

辑”功能，可对开课学期、必修选修等进行进一步调整。大

类培养方案请在“备注”栏表明课程所属领域。同理，专项

培养方案请在相应位置备注学院。 



 

*课程增加完成后务必点击“保存”。 

 

*培养方案面向全校学生发布，如课程说明中，

原有制定要求如下图中红框内描述性文字，请务

必进行删除或修改。 

 

 

（8）提交 

制定完毕后，勾选，点击方案提交 

 

 



2、审核（学科责任教授角色） 

学科责任教授审核无误后，勾选，审核通过 

 

*此处会自动提交至本学科责任教授组长 

 

*如学科责任教授小组暂无组长，将自动提交至组内

每一位责任教授，需所有组员会签 

 

*如本学科暂未确定学科责任教授，将自动提交至牵

头学院的教学副院长代审（登录系统时选择学科责任

教授角色），代审完成后，仍需以教学副院长角色进行

下一环节审核 

 

 

 

 

 

 



3、审核（教学副院长角色） 

教学副院长审核无误后，勾选，审核通过 

 

*各审核环节，在下一环节未审核之前，均可通过撤销

功能，撤销“审核通过”操作。 

 

*审核时，界面默认显示待审核状态的条目。审核通过

后，在搜索栏改变“状态”选项，可搜索到已审核通

过的条目。 
 


